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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22         证券简称：吉峰科技            编号：2025-041 

吉峰三农科技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吉峰三农科技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16 日

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终止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的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概述 

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27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公司信息披露网站发布的《吉

峰三农科技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和《吉峰

三农科技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二、终止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的原因 

鉴于公司现控股股东已就控股权变更事宜与相关方达成一致并签署交易协

议，为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经与相关中介机构审慎分析后，同意公司终止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 

三、终止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16 日召开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六届

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

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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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终止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目前各项业务经营正常，终止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

日常生产经营情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决议； 

4、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吉峰三农科技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18 日       

 


